
淮安市医疗保障局

淮 安 市

淮医保发〔20⒛〕%号

关于明确⒛25年度城乡居民

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筹资标准等事项的通知

备县区人民政府、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:

根据 《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⒛叻年

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》(医保发〔⒛趼△9号 )、

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淮安市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市级统筹的

实施意见》(淮政办发〔⒛19〕 35号 )等文件精神,经市政府九届第

⒛次市长办公会同意,现将我市⒛呖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个人筹资标准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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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惟安市税务局



一、⒛犭年度,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筹资标准

提高至每人俐 元。医疗救助对象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

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,个人缴费部分由当地财政给予

全额资助。所在县区民政、公安、卫健、退役军人事务、残联、

总工会等部门应及时准确将资助 (补助)对象名单全部提供给

当地财政部门和医疗保险经办机构,医保经办机构按规定集中

为困难群众参保,确保应保尽保,并及时将名单报送税务部门

进行身份标识,避免重复缴费。

二、全面推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家庭共济使用政

策落地落实,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用于支付参保人员近亲属

(包括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姐妹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孙子

女、外孙子女)参加我省居民医保、长期护理保险和政府指导

的普惠型商业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,以及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

构就医购药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。

三、备地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医疗保障部门、税

务部门和财政部门要严格按照要求,加强资金筹集,省补资金

应及时拨入财政专户。⒛呖年 ⒓月底前,个人缴费和各级财政

补助资金全部落实并缴入财政专户。

四、市财政对清江浦区、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继续按上年

补助标准执行。

本通知从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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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)

(此件公开发布)

舒f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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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安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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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⒛ 年 10月 1B日 印发


